附件3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采购人）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存在涉嫌串通投标的情形（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人间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联系人员为同一人；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人间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存在其他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排斥其他供应商的串通行为）
	20
	

	2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20
	

	3
	提出的质疑没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证明材料，或者在质疑处理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
	10
	

	4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或排挤其他供应商
	10
	

	5
	向采购人、代理机构或评审专家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10
	

	6
	未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要求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10
	

	7
	供应商扰乱评审现场秩序，或者破坏或撕坏开标或评审材料
	10
	

	8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10
	

	总计
	100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采购代理机构）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存在涉嫌串通投标的情形（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人间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联系人员为同一人；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人间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存在其他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排斥其他供应商的串通行为）
	20
	

	2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20
	

	3
	提出的质疑没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证明材料，或者在质疑处理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
	10
	

	4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或排挤其他供应商
	10
	

	5
	供应商向采购人、代理机构或评审专家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10
	

	6
	未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要求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10
	

	7
	供应商扰乱评审现场秩序，或者破坏或撕坏开标或评审材料
	10
	

	8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10
	

	总计
	100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评审专家）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存在涉嫌串通投标的情形（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人间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联系人员为同一人；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人间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存在其他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排斥其他供应商的串通行为）
	20
	

	2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20
	

	3
	供应商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或排挤其他供应商，或者存在私下拦截、围堵、接触评审专家等行为的
	20
	

	4
	供应商在磋商、谈判环节发表不当言论企图贿赂或威胁评审专家，干扰采购活动正常进行的
	10
	

	5
	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或者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10
	

	6
	供应商扰乱评审现场秩序，或者破坏或撕坏开标或评审材料
	10
	

	7
	其它违法违规情形（存在一项扣5分）
	10
	

	总计
	100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未按规定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或者未按照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采购合同，或者向采购人提出不合理要求作为签订合同条件，或者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采购合同，或者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
	10
	

	2
	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要求提供货物、工程或服务
	10
	

	3
	擅自降低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质量或向采购人要求追加额外费用
	10
	

	4
	提供的货物、工程、服务与合同签订内容不符或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20
	

	5
	供应商在施工、交货、服务过程中，不配合采购人工作
	10
	

	6
	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对采购人提出的整改意见拒不整改或故意拖延
	10
	

	7
	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拒绝在验收书上签字
	10
	

	8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20
	

	总计
	100
	


（履约评价——采购人）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存在窥探、打听其他供应商信息或资料的行为
	10
	

	2
	私下拦截、围堵、接触评审专家
	20
	

	3
	不遵守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场地交易管理规定或不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的
	10
	

	4
	故意扰乱开标纪律的
	10
	

	5
	擅自进入评审区域的
	10
	

	6
	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
	20
	

	7
	未按规定缴纳保证金
	10
	

	8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10
	

	总计
	100
	


注：该信用评价指标仅适用于进入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项目。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

（监督评价——财政部门）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供应商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或败诉
	100
	

	2
	供应商未依法获取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或未参与开标、评审等采购环节的对该环节提出质疑的
	50
	

	3
	供应商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质疑、投诉、信访、举报
	100
	

	4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
	100
	

	5
	未按照政府采购规定参与采购活动
	50
	

	6
	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代理机构串通
	100
	

	7
	向采购人、代理机构、评审专家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或者为谋取不当利益质疑、投诉、信访、举报，干扰采购活动正常进行的
	100
	

	8
	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100
	

	9
	中标、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或者与采购人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采购合同，或者违法转包或分包
	50
	

	10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10分）
	每项10分
	


    注：各级财政部门根据依法作出的投诉处理、行政处理、行政处罚决定等对供应商（按采购项目）予以评价。


